
附件 1： 

申报注意事项 

一、网上申报办法 

1．登录途径： 

21 世纪人才网(http://www.21cnhr.gov.cn)—公共人事服务—职

称专家—上海市职称服务系统 

2．申报流程： 

（1）进入职称服务系统，查询当年度相关申报通知，根据操作提

示及帮助，选择所要申报的项目，如实注册用户信息，填写基本资料，

上传申报材料； 

（2）申报材料填写和附件上传完成后，经检查无误，点击确

定   信息提交。评委会管理员将对申报材料在网上进行申报资格审

查，职称主管部门进行审核。审核通过后，获得受理号，申报人网上支

付评审费用后递交书面材料。 

二、书面材料 

1．需要递交的书面材料包括： 

（1）申报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书

面材料目录（1 份，贴于自备材料袋外）； 

http://www.21cnhr.gov.cn/


（2）《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定申报表》（3 份，纸型 A4）； 

（3）受理凭证、二寸照片（1 张，贴于受理凭证正下方空白处）。 

2．需要原件查验的材料包括： 

（1）学历证书、资格证书、职称外语、职称计算机、继续教育合

格证书等证书和其他相关书面证明材料； 

（2）送审论文或著作（2 篇）； 

（3）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证书（含排名表）或高新技术企

业认定证书。 

3．持有《上海市居住证》满一年的外省市专业技术人员，还须提

供： 

（1）上海市居住证； 

（2）在外省市单位工作期间的专业技术工作业绩，须提供该单位

出具的证明（1 份）。 

三、答辩 

申报人须做好答辩准备，答辩日期及相关事项另行通知，因故未参

加答辩视为自动放弃评审资格，后果自负。 

 


